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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化工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化工行业协会、江苏省监控化学品工作促进会、泰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江苏省泰兴经济开发区、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扬州化学工业园。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建平、李梅、李健、王贵才、刘鑫、汤玲、张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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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园区监控化学品管理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化工园区监控化学品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工作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经省政府认定的化工园区的监控化学品管理工作。化学品（包括医药化学品）研发、生

产活动较为集聚的相关工业园区宜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42078 化工园区开发建设导则

GB/T 39218 智慧化工园区建设指南

GB 13690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化学园区 chemical industry park

经合法设立并通过省人民政府认定的，以发展化工产业为导向、地理边界和管理主体明确、基础设施

和管理体系完整的工业区域。

3.2 监控化学品 controlled chemicals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三条所定义的化学品，包括：可作为化学武器的化学品（第

一类监控化学品），约等同于公约所规定附表1化学品（Schedule 1 Chemicals）；可作为生产化学武器

前体的化学品（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约等同于公约所规定附表2化学品（Schedule 2 Chemicals）；可

作为生产化学武器主要原料的化学品（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约等同于公约所规定附表3化学品（Schedule

3 Chemicals）；除炸药和纯碳氢化合物外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约等同于公约所规

定特定有机化学品（Discrete Organic Chemicals，DOC）。。

3.3 禁化武履约 Chemical Weapon Convention implementation

履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化学武器公

约”或CWC）的工作。根据公约及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民用工业界的核心履约义务主要包括宣布、接受视

察和防扩散等。

3.4 国际禁化武组织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即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简称OPCW），成

立于1997年5月23日，总部设于荷兰海牙，旨在实现《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宗旨和目标，确保公约的各

项规定、包括对该公约遵守情况进行核查的规定得到执行，并为各缔约国提供一个进行协商和合作的论坛。

该组织主要机构包括缔约国大会、执行理事会与技术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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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化工园区应建立完备的监控化学品管理工作机制，对监管化学品项目实施全周期管理，提升企业禁化

武履约能力。化工园区监控化学品管理工作应遵循依法合规、主动配合、勤勉尽职原则。

4.1 依法合规

化工园区管理机构应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为依据，以国际公约及国际禁化武

组织相关技术文件为指引，确保工作合法合规，行为符合公约要求。

4.2 主动配合

化工园区管理机构应主动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积极配合国家、省和市禁化武履约主管部门实施监控化

学品管理，重点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4.3 勤勉尽责

化工园区管理机构在对园区内相关单位化学品研发、生产、销售活动的全过程管理中，应对涉及或可

能涉及监控化学品履约义务的活动保持合理的合规警觉，勤勉尽责管理。

5 工作体制

5.1 管理职责

园区管理机构配合并协助所在地禁化武履约主管部门承担监控化学品管理职责，应建立监控化学品管

理工作机制，定期评估园区内监控化学品履约风险情况，保障监控化学品安全可控和履约合规。

5.2 专责管理

园区管理机构应设立监控化学品管理责任部门，或指定相关内设部门承担监控化学品管理工作职责，

明确专人负责。主管人员宜保持稳定，施行AB角工作制，应定期参加国家和省、市禁化武履约主管部门或

其授权机构所组织的履约政策和工作技能培训。园区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宜不定期参加禁化武履约培训。

5.3 专家支撑

园区管理机构应建立监控化学品专家库，健全专家工作机制，为园区监控化学品管理工作及区内相关

企业禁化武履约工作提供专业技术支撑。专家库应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法规、化学工艺、生产统计、检测分

析、技术翻译等领域的专家。可建立专业人才梯次培养体系，挖掘外部及区内企业人才资源。

5.4 数据库管理

园区管理机构可接入省“数字工信”禁化武履约管理模块，实现监控化学品生产和使用企业项目数据

库信息化管理。

5.5 信息平台

园区管理机构在保障信息安全前提下，宜在园区智慧园区管理平台中设置监控化学品管理功能模块，

实现监控化学品识别、项目管理、运行管理等功能。

5.6 培训机制

园区管理机构应建立禁化武履约培训交流机制，定期或不定期举办或组织参加监控化学品企业履约工

作培训。

5.7 履约宣传

园区管理机构应建立禁化武履约宣传机制，创新禁化武履约方式，提升园区内企业和从业人员的履约

知识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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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管理

6.1 项目准入

园区应建立项目准入管理机制。严格禁止第一类监控化学品生产和使用，审慎评估第二类监控化学品

生产或使用项目、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生产项目，推动项目高标准建设、产业高质量发展。

6.2 化学品识别

6.2.1 园区在实施项目准入评估时，应识别项目是否涉及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和/或使用，或第三类

监控化学品的生产。

6.2.2 园区应定期排查园区内在产、在研项目是否涉及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和/或使用，或第三类监

控化学品的生产。

6.3 许可申领

项目通过准入评估后，涉及监控化学品行政许可事项的，园区应督促企业依规依法做好监控化学品行

政许可手续办理，办理情况及时抄送地方禁化武履约主管部门：

a）涉及第二类、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设施

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应提醒、督促企业在立项备案后、开工建设前办理监控化学品生产设施建设许可，

并在项目建成后办理监控化学品专项竣工验收和生产特别许可手续。

b）涉及第二类监控化学品使用、经营的，应提醒、督促企业向省禁化武履约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

批准后按照《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开展使用或经营活动。

6.4 终止管理

6.4.1 监控化学品生产企业终止生产经营活动的，园区应提醒、督促企业将与监控化学品生产、使用有

关的记录移交市禁化武履约主管部门存档。

6.4.2 监控化学品生产装置拆除的，应提醒、督促企业做好拆除前后相关资料留存工作：

a）留存设施拆除前后可参照对比的现场照片和录像资料，同时将副本抄送省禁化武履约主管部门。

b）妥善留存监控化学品设施设施拆除前的生产记录和统计台账等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国际视察所需的

原始资料，其中第二类监控化学品设施要保留拆除当年和前3年的资料，第三类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设施

要保留拆除当年和前1年的资料。

6.4.3 监控化学品生产装置拆除的，应提醒、督促企业依法依规妥善处置残余监控化学品物料。

7 运行管理

7.1 生产管理

园区应监督、促进企业提升生产管理运行水平，实现安全、绿色、数智化生产。

7.2 储存管理

园区应督促企业完善监控化学品储存管理：

a）实行专用化工仓库储存，设专人管理。储存条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b）建立严格的出库、入库检查制度和登记制度。发现丢失、被盗时，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和省禁

化武履约主管部门。

c）制订变质或者过期失效的监控化学品处理方案，报经省禁化武履约主管部门批准后及时实施。

7.3 进出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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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应加强监控化学品的进出品管理，提醒、督促企业进口或者出口第二类、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及其

生产技术、专用设备的，应依照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管理相关规定办理，并委托被指定单位代理进

口或者出口。

7.4 信息发布管理

规范企业广告宣传工作，特别是互联网信息发布管理。园区应督促企业定期开展自查互联网主页及其

他网络广告信息，确保实际生产情况与宣布信息、互联网发布信息保持一致。对无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

可证书的生产企业擅自在互联网发布生产第二类、第三类和含硫、磷、氟的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信息的，对

无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经营许可资质擅自在互联网发布第二类监控化学品销售信息的，依法督促企业限期整

改、尽快清理相关虚假信息。

8 数据宣布

8.1 台帐管理

园区应督促企业按要求做好监控化学品生产和/或使用相关数据资料台帐的整理和留存工作，鼓励企

业采用数字化采集、整理和留存系统。

8.2 数据宣布

8.2.1 园区应督促、组织企业按要求及时、完整、准确做好数据宣布工作。

8.2.2 过去活动年度宣布。每年 12 月督促园区内第二类、第三类以及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企业按要求完成

过去活动年度宣布数据整理，配合省、市禁化武履约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数据审核，并及时完成提交。

8.2.3 预计活动年度宣布。每年 7 月督促园区内第二类、第三类监控化学品企业按要求完成下年度预计

活动宣布数据整理，配合省、市禁化武履约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数据审核，并及时完成提交。

9 接受视察

园区管理机构应根据省、市接受现场视察工作方案制定相应工作方案，积极配合、协助省、市禁化武

履约主管部门和被视察企业做好接受国际禁化武组织现场视察工作，确保视察过程高效有序。

9.1 视察预案

园区管理机构应督促园区内监控化学品企业制订并定期更新接受现场视察工作预案，可不定期组织预

案演练。

9.2 视察准备

9.2.1 协助、指导被视察企业整理、准备中英文《视察前情况介绍》及视察所需的文件、报表和原始操

作记录、数据台账等（包括但不限于：涉及的化学品清单，被视察厂区的领料、生产、加工、储存、发货、

购销等数据凭证等），整理厂区特别是视察区域（包括但不限于：生产车间，水、电、蒸汽、冷等公用设

施，质检室，原料及产品仓库，三废处理设施，产品研发部门，机修车间，医务室等），必要时进行视察

演练。

9.2.2 根据需求，推荐、提供工艺技术、数据分析、技术翻译等领域专家支撑。

9.3 视察进行

9.3.1 园区管理机构按要求参加由国家代表所主持召开的视察前准备会，依照接受视察工作分工，配合、

协助国家和省、市履约主管部门和被视察企业接受视察。

9.3.2 在不影响视察活动进行的前提下，经省禁化武履约主管机构同意，可组织园区内监控化学品企业

设施代表和/或履约主管人员观摩视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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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园区管理机构应指导园区内企业在视察活动进行期间有序组织生产运营活动。

9.4 视察后续

9.4.1 视察活动结束后，园区管理机构及时对接受视察活动工作进行总结。

9.4.2 适当时，可由被视察企业介绍接受视察工作经验，组织园区内监控化学品企业学习借鉴，提升日

常履约工作针对性。

9.4.3 如视察过程中发现被视察企业宣布不准确、视察报告中有应补充宣布事项的，应督促企业按视察

整改要求，及时提交补充宣布。

10 工作评估

10.1 年度评估

园区应每年度总结评估上年度园区内监控化学品管理工作情况。

10.2 评估内容

年度评估应包括如下内容：

a）园区监控化学品管理体系运行情况；

b）园监控化学品设施数据宣布情况；

c）园区内监控化学品生产设施运行情况；

d）园区内监控化学品生产设施新建、扩建、改建、拆除等变动情况；

e）园区内监控化学品企业履约能力建设情况；

f）园区内监控化学品企业接受国际禁化武组织现场视察预案准备及演练情况；

g）园区内监控化学品企业接受禁化武组织现场视察情况；

h）园区内企业涉监控化学品互联网信息发布自查及整改情况；

i）园区内企业涉监控化学品管理奖惩情况；

j）园区内企业接受“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情况；

k）园区开展监控化学品普法宣传和企业开展履约宣传活动情况；

l）其它与禁化武履约工作相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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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资料性附录）

化工园区监控化学品管理工作评估表

1 基本信息

园区名称

化工企业数

（家）

化工销售收入

（亿元）

监控化学品

企业数（家）

监控化学品企业

销售收入（亿元）

2 园区管理机制情况

监控化学品管理

责任部门
A/B 角专责人员

是否实现园区监控化学

品数据库信息化管理

智慧园区平台是否设立监

控化学品管理功能模块

园区禁化武履约专家专

家库人数

其中：具有国际禁化武现

场视察接待经验人数

3 监控化学品设施情况

3.1 在运营设施情况

类别 设施数 其中：达到阈值宣布数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生产设施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使用设施

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生产设施

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生产设施

3.2 设施变动情况

类别
在新建

设施数

在扩/改建

设施数

拟建

设施数

终止运营

设施数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生产设施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使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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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在新建

设施数

在扩/改建

设施数

拟建

设施数

终止运营

设施数

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生产设施

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生产设施

4 企业履约能力体系

类别
设施代表

配备率

专人负责

配备率

PIB 更新

率

台帐合

格率

接受视察预

案合格率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生产企业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使用企业

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生产企业

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生产企业

5 履约能力提升活动

序号
组织企业参

加活动次数

其中：园区组织

活动次数
活动效果

禁化武履约培训

参与企业数（ ）家次

监控化学品企业培训覆盖面（ ）%

新任设施代表/分管专人覆盖面（ ）%

现场视察演练
参与企业数（ ）家次

监控化学品企业演练覆盖面（ ）%

禁化武履约宣传
参与企业（ ）家、人数（ ）人次

监控化学品企业宣传覆盖面（ ）%

6 接受国际禁化武组织现场视察情况

序号 时间 被视察企业和设施 视察结论

7 特别许可和检查情况

类别 新增许可数 变更许可数 被抽查次数及结果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生产设施



T/JSCIA XX—XXXX

8

类别 新增许可数 变更许可数 被抽查次数及结果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使用设施

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生产设施

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生产设施

8 涉监控化学品管理奖惩情况

获奖

励或

表扬

情况

被处

罚或

通报

批评

情况

9 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其它

需要

说明

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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